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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以下简称办法）

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对《一汽丰田新能源工厂 8 车型导入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评价工作期间进行了公示，现对公示的内容、时间、方式等内容以及是否

符合《办法》中的要求进行说明。

1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拟投资 39741.7万元建设

“ 8 车型导入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购置工艺设备及工具，充分

利用新能源工厂现有生产线，新增车体冲压模具，焊接夹具，成型保险杠及仪表

板模具，总装动力总成搭载及车检设备等工艺必要的生产设备设施，并对现有工

厂工艺装备进行改造，在现有 SDN-EV (BZ3，即 2 ）车型基础上开发

CROSS-EV( 8 ）车型，达成年产 10万辆/年 8 车型生产能力。本项目建成

后工厂不新增产能，仍为 20万辆整车/年，本项目 10万辆/年 8 车型的产量

自现有 3 车型、 9 车型、 2 车型的产量中相应调整而来。本项目预计

2024年 12月建成投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建设项目管理条例》等规定需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故一汽丰田汽车有限

公司委托天津欣国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23年 12月 5日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了本项目的第一次网上公示，在公示期间未

收到公众的反对意见；2024年 5月 22日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征求意见稿在网络

平台和《中华工商时报》同步进行了公示，同时在建设地点及周边小区处进行了

公示张贴，在此期间，报纸公示了 2次。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 10个工作日内，

建设单位对公众意见表进行了统计汇总，编制了本次公众参与说明。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5日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了本项目的第

一次网上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对意见。公示的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

称及概况、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

径等内容，同时给出了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点击可直接下载填写。

根据《办法》中的要求，第一次网上公示的信息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

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






































